GB 26920.2-2015与GB 26920-2024标准主要差异和补充试验要求

	序号
	GB 26920.2-2015

条款/内容
	GB 26920-2024

条款/内容
	差异内容
	补充试验/核查

	
	范围
	单独标准，仅规定“自携冷凝机组商用冷柜”。
	整合标准，覆盖商用冷柜、自动售货机、制冰机、软冰淇淋机、运输冷藏设备等。其中第1章明确包含“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自携式制冷陈列柜”等。
	1. 从独立部分（Part 2）升级为整合标准的一部分。

2. 适用范围描述更宽泛，归类于“商用冷柜”大类，与远置式并列。

3. 新增产品类型覆盖（如智能零售柜、自提柜）。
	核查

	
	3.术语和定义
	定义了“自携式商用冷柜耗电量限定值”、“基准耗电量”、“能效指数”等5个专用术语。
	新增“制冷智能零售柜”、“制冷自提柜”、“制冷展示冰淇淋打球柜”等术语（3.3.2-3.3.4）。对“基准耗电量”、“总展示面积”等定义进行了整合与引用。
	1. 术语体系更完整，覆盖新型业态产品。

2. “能效指数”定义移至通用章节（3.1.1），统一定义。

3. “基准耗电量”定义更通用化。
	核查

	
	4.技术要求-能耗限定值计算公式
	公式(1)：TECmax = M × CC × S × Σ(E_basei × ki × Fi)
	公式(1)：TEC_max = P × CC × Σ[E_basei × ki × Fi × (1 - ji · Bi)] + EP
	1. 新增系数P：冷柜类型系数（自携式 P=1，远置式 P=0.94）。2015版无此区分，隐含在M中。

2. 删除系数S（玻璃门凝露调整）。

3. 新增(1 - ji·Bi)项：引入相邻间室壁面的隔热影响修正（ji为相邻壁面个数，Bi为调整系数）。

4. 新增E_P项：针对智能零售柜的支付系统耗电。

5. 修改系数Fi：直冷/无霜系统调整系数的定义和取值更具体（见新标4.1.1.1注2-4）。
	核查

	
	4.技术要求-气候类型修正系数CC
	针对不同气候类型（4,7,5类等）给出CC值（见各表注）。
	在公式中统一规定：
- 制冷陈列柜：4类CC=1.05；7类CC=1.08；5类CC=1.1；其余CC=1。
- 饮料柜/冰淇淋柜：CC=1。
- 实体门冷柜：7类CC=1.14；5类CC=1.2；其余CC=1.1。
	1.CC值普遍调整，多数情况下数值变化。
2.分类更清晰：按“制冷陈列柜”、“饮料/冰淇淋柜”、“实体门柜”三类分别规定。
	核查

	
	4.技术要求-基准耗电量Ebase及相关系数
	分别通过表1（中温）、表2（低温）、表3（饮料）、表4（实体门）给出Ebase公式和k值。
	整合并更新为：
-表2（中温制冷陈列柜）
-表3（低温制冷陈列柜）
-表4（饮料柜/冰淇淋柜）
-表5（实体门商用冷柜）
Ebase的公式（斜率、截距）、k值均发生变化。
	1.Ebase计算公式几乎全部更新，数值不同。例如：HC3型旧标为16.5TDA，新标为8.9TDA+1。
2.k值调整：如中温立式冷柜M1类型k从1.15(旧)变为1.15(新，但上下文不同)，需对照新表。
3.新增组合柜计算说明，要求除TECmax最大的间室外，其余间室Ebase公式常数项为零。
	核查

	
	4.技术要求-能效等级评定
	表5：共5级。1级：η ≤ 55%；5级：90% < η ≤ 100%。
	表12（自携式商用冷柜）：共5级。
1级：η ≤ 35%；5级：80% < η ≤ 100%。
	能效等级门槛大幅提高，要求更加严格。例如，要达到1级能效，能效指数需从≤55%提升至≤35%。
	核查

	
	4.技术要求-节能评价值
	4.6 规定：节能评价值为能效等级2级的能效指数值。
	已删除。新标准前言明确“删除了节能评价值的定义及要求”。
	新标准不再设置“节能评价值”这一指标。
	核查

	
	4.技术要求-产品标注与允差
	4.7 允许偏差：实测值不大于额定值的105%。
	4.3 产品标注和允差：
1. 明确实测值不应大于额定值的105%。
2. 新增：有效容积、净容积、总展示面积TDA的实测值不应小于标注值的95%。
	在耗电量允差基础上，新增了对容积和面积标注的负偏差限制（≥95%）。
	核查

	
	5.试验方法-通用要求
	第5章规定了试验总则及针对不同类型冷柜的试验标准。
	5.1 增加通用要求：
1. 关闭与正常运行无关的附加耗能部件。
2. 软件应更新至最新版，且更新后能效等级不能降低。
	新增了对产品附加功能和软件管理的测试前要求。
	核查

	
	5.试验方法-TDA计算要求
	未明确玻璃透光率要求。
	新增5.2.1.5 明确规定：参与计算的TDA，其玻璃门/盖的透光率均应≥50%，否则不作为制冷陈列柜测试。透光率按100%计算。
	新增了玻璃透光率的强制性要求，影响产品分类和TDA计算。
	核查

	
	5.试验方法-有效容积测量
	未详细规定。
	新增5.2.1.4 非常详细地规定了有效容积的测量和计算规则，包括搁架、风道、蒸发器罩等空间是否计入的具体尺寸要求。
	新增了有效容积测量的详细规范性条款，减少了测量歧义。
	核查

	
	5.试验方法-试验包要求
	引用GB/T 21001.2等标准。
	新增附录A（规范性）商用冷柜试验包，对试验包的材料、水分含量、冻结点、尺寸、质量、测温探头引入方式及周期性核查提出了详细和强制性的要求。
	将试验包的技术要求从引用标准提升为本标准的规范性附录，要求更具体、严格，特别是增加了定期核查要求。
	核查

	
	6. 检验规则
	第6章规定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规则。
	第6章标题改为“标准的实施”，内容变为实施过渡期规定（自实施之日起第18个月后开始）。检验规则内容已整合到其他章节或删除。
	新标准删除了详细的检验规则章节，可能意味着具体检验规则由其他通用性规范或市场监管要求规定。
	核查



